
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

安全生产行政约见实施办法（修订2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【目的、依据】为进一步突出民航
“

安全隐患零容忍
”

的要求和
“

严
＂

的导向， 推动落实安全责任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共中夹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

革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 [2016) 32 号）， 参照《国务院安委会

安全生产约谈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安委 [2018) 2 号）《民航

局安全生产行政约见实施办法》（民航规 [2022) 33 号）， 结

合华北地区工作实际， 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适用于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（以

下简称管理局）及监管局对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实施的行政

约见， 或管理局对各监管局组织实施的安全生产约谈 （以下统

称行政约见）相关工作。

第三条【定义】本办法所称行政约见，是指管理局（含监管

局）在职责范围内， 为督促落实安全责任， 指导加强安全管理，

对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各监管局负贵人的警示性谈

话。

第四条 【启动条件】

行政约见由管理局及监管局分级组织实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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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）管理局可组织行政约见的情形有：

1.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发生运输航空责任事故、责任原因严重

征候、 通航或地面较大事故、 一般事故或其他造成严重影响的不

安全事件， 以及外区单位在华北地区发生以上事件。

2.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贵任严重缺位，主要负责

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存在较大问题 。

3．监管局未按照《民航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安全监管责任

追究办法》所列情形进行调查、履职反思、监管自查或责任追究。

4.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或监管局对民航局、管理局部署或督办

的重要安全事项未按期完成或质量不合格 。

5.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或监管局收到安全工作警示函后重视

程度不够、措施不到位，或半年内收到民航局或管理局2次（含）

以上安全工作警示函 。

6.民航局指定的要求管理局实施行政约见的情形。

7．管理局认为有必要进行行政约见的其他情形。

（二）监管局可组织行政约见的情形有：

1．本辖区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发生运输航空责任原因一般征

候、典型不安全事件、 人为责任原因通用航空征候或运输航空地

面征候， 以及外区单位在本辖区发生以上事件。

2．本辖区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缺位，主要负

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存在问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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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将行政约见日期视情告知以下单位：

1．被行政约见单位为华北地区外单位时，通报单位所在地管

理局；

2．被行政约见单位为华北地区内单位时，告知单位所在地监

管局（如约见分公司， 视情通知合格证所在地监管局），被告知

的监管局原则上应在不晚于拟行政约见前5个工作日，向承办部

门提交书面材料， 主要包括：被行政约见单位基本情况、 近期安

全状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及局方监管方面的反思；约见的启动

条件如 涉及不安全事件的，负责该事件调查的监管局应提交调查

处理的详实材料；

3．约见的启动条件涉及不安全事件的，告知负责该事件调查

的管理局或监管局，民航局负责调查的不安全事件应上报民航局

安委办。

（三）由监管局组织实施行政约见时，承办部门得到批准后

应将行政约见日期视情告知以下单位：

1．被行政约见单位为华北区外单位时，协调管理局安委办通

报单位所在地管理局；

2．被行政约见单位为华北区内单位时，本监管局辖区外单位

时， 协调管理局安委办告知单位所在地监管局（如约见分公司，

视情通知合格证所在地监管局）； 

3．被行政约见单位为本辖区单位时， 如约见分公司， 通知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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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证所在地监管局。

（四）承办部门完成上述材料汇总后，应向被行政约见单位

下发《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行政约见通知书》（见附件 1) 或《民

航－－－－监管局 行政约见通知书》 （见附件 2) ， 明确行政约见的

时间、地点和拟谈主题等内容，必要时可同时通知被行政约见单

位的上级单位派员列席 。

（五）被行政约见的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贵人不能按要

求参加的， 需于约见2个工作日前书面说明原因并得到批准。

第七条【约见流程】 对民航生产经营单位的行政约见现场主

要流程如下：

（ 一 ）由行政约见方代表宣读《行政约见现场告知书》（见

附件 3) ， 并由约见方、 被约见方双方代表签字确认 。

（二）行政约见方说明事由和目的，通报被约见方主要问题。

（三）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汇报近期安全状况，针对被行政约

见事由的认识、 已采取的措施和进一步整改计划 。

（四）相关监管局汇报对被行政约见单位的安全监管情况、

事件调查处理情况（视情）。

（五）各相关部门进行点评。

（六）领导作指示 。

第八条 【约谈内容】行政约见的谈话应包含以下内容

（一 ）警示告诫被行政约见单位相关问题隐患的严重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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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 《民航华北地区管理

局安全生产行政约见管理办法》（修订1)（民航华北发(2012]

29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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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民航 监管局行政约见通知书

约(20__ J 号

鉴于 20 生 目
2-

日 ， 你 单 位

，按照《民航华北

地区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约见实施办法》， 经 监管局安委

会研究决定对你单位实施行政约见。 请你单位＿＿

日

于 立9  年——月

到 监管局 号会议室接受行政约见。

（民航 监管局印章）

20 年 月 日

此件 一 式4份，送达被约见单位1份，抄送有关单位2

份， 监管局安委办归档1份。

— 11 — 



附件3

行政约见现场告知书

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约见制度旨在依法对民航生产经

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监管局 负责人进行警示告诫，督促落实

安全责任， 责令消除安全隐患。 注意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本次约见依据《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约见

实施办法》第四条第＿款 ” 。 ” 于＿年＿月＿

日在 进行。

二、如规定的负责人无故未按要求到场，视为对民航行政机

关责令立即消除或限期消除相关安全隐患的行为有意回避， 行

政 约见中止。 如由此导致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 一 百零二条、第一百 一 十二条之规定，将依法处五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仍拒不执行的，民航行政机关有权责令其停产停业整顿，并

责令自停产停业整顿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

罚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

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三、约见将严格按程序说明事由和目的，通报主要问题，听

取相关汇报， 并提出整改要求。 约见情况将通报你单位上级主

管部门。

上述内容如无异议，请签字确认。

约见方代表 被约见方代表

此件一式2份，送达被约见单位1份，实施行政约见的单位部门归

档1份。

—12 -



附件4

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／XXX监管局

行政约见会议纪要

（编号：20:xx-xx)

20xx 年 xx 月 xx 日， xxxx 公司 （事佯简要情况） 。

依据《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约见实施办法》，

20xx 年 x 月 x 日，对 xxxx 实施行政约见。 （会议参加人员情况）。

—、 公司情况汇报

民氖生产经营单位近斯安全伏况， 针对炭约光事由的认识、

已采驭的措危和进一岁整次计划。

二、 监管情况汇报

相夫监管局／炎窒炭约见单仅的安全监管情况、 事佯淜登免

莲情 况。

三、 相关部门要求

（按发言厥序记录相关单位工侔要成）

四、 局领导指示

参会人员：

华北局：

监管局：

企事业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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